河南推拿职业学院文件
院政〔2021〕11号

关于印发
《河南推拿职业学院教学例会制度》的通知
学院各部门、单位：
《河南推拿职业学院教学例会制度》已经院领导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2021年3月17日
河南推拿职业学院教学例会制度
为加强教学工作的科学化、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，及时解决教学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确保正常教学秩序，推进教学改革创新，切实提高教学质量，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会议形式
教学例会分为综合例会和日常例会。综合例会每学期召开2次，时间定为学期中和学期末。日常例会每两周召开1次，时间定为教学周双周周一上午8:30。特殊情况，可临时召开。
二、会议内容
（一）综合例会
1.分析研判教学运行情况以及改进方向和举措。
2.研究、确定重大教学改革措施、重要教学文件或制度、重点教学工作。
3.研究讨论教育教学教研奖惩措施。
4.其它需要协调解决的重大教学工作。
（二）日常例会
1.传达、落实上级和学院有关教学工作的文件精神、决定和指示。
2.研究制定教学工作计划、专业建设、师资队伍建设、教材建设、课程建设等。
3.研究、布置教学任务、教学检查、教学评优与奖罚等，协调教学运行秩序。
4.通报、交流教学情况，研究、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。
5.协调专业教学中的相关问题。
6.研究确定需提交院长办公会审议的教学工作有关问题。
7.需由教学例会讨论的其他事项。
三、参加人员

（一）综合例会

1.院长及分管教学部门、教学单位的院领导，分管党政办公室、组织人事、后勤工作的院领导，根据议题需要参会的其他院领导。

2.与教学相关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，教务处、各教学单位的主要负责人，教学秘书。

（二）日常例会

1.分管教学的院领导，教务处、各教学单位主要负责人，教学秘书。

2.若会议涉及其他部门，应及时通知相关处室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列席。

四、组织管理
1.教学例会由教务处负责组织召开。综合例会由分管院长主持，日常例会由教务处长主持。
2.召开教学例会前，各教学单位需将会议研究的议题和相关佐证材料汇总后提交教务处。教务处将议题整理后，提交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审定。
3.教务处负责会议记录。
4.对会议形成的决议和具体意见，教务处负责督办落实。
5.会后，各教学单位要及时传达会议精神，使全体教师了解学院教学运行状态。
6.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例会的同志，应提前请假，并指定专人参加。
7.本制度从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河南推拿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年3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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